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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政府機關（構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或計畫審核申請表 



　 

　 

　 

政府機關（構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或計畫審核申請表說明 



一、 本申請表所稱之政府機關（構）指下列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前，已適用或部分工作場所
適用勞工安全衛生法之政府機關（構）：

１、 公共行政業從事營造作業之事業。

２、 公共行政業從事廢棄物清除、處理、廢（污）水處理事業之工作場所。

３、 公共行政業政府機關（構）之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（含試驗船、訓練船）。

４、 公共行政業組織條例或組織規程明定組織任務為從事工程規劃、設計、施工、品質管制、進度管
控及竣工驗收等之工務機關（構）。

二、 政府機關（構）組織系統圖之現行組織，請以方塊圖描述政府機關（構）事業單位（含職業安全衛
生管理單位）之組織系統圖。

三、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主要及附屬業務，請條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現行主要及附屬辦理之業務。

四、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修編送審文號，請填入貴機關（構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修編送審相關文
號及檢具相關公文影本。

　 

　 


